新县2023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流程
 
      2023年,新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实行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户）。
         一、发布实施规定。
        县农业农村部门、县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和有关规定，及时、规范发布本县、本年度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补贴额一览表、补贴机具品目等基本信息。
          二、自主选机购机。
         县域内购机者自主选机购机，必须对购机行为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负责，承担相应责任义务。鼓励非现金方式支付购机款，便于购置行为及资金往来全程留痕。
          购机者对其购置的补贴机具拥有所有权，可自主使用、依法依规处置。
           三、补贴资金申请。
          购机者携带居民身份证、种粮直补卡、购机发票等必要凭证，前往县农业农村局指定申请农机补贴受理场所---县行政服务中心“农业农村窗口”，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其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由购机者和补贴机具产销企业负责，必须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实行牌证管理的申请补贴机具，购机者必须先行办理牌证照，县农业农村部门、县财政部门才会兑现补贴资金。严禁以任何方式授予补贴机具产销企业进入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办理补贴申请的具体操作权限，严禁补贴机具产销企业代替购机者到主管部门办理补贴申请手续。
         原则上，每个购机者，年度内享受购买同品目补贴机械不得超过2台/套(茶叶生产、加工、采摘机械除外），且享受补贴总额均不得超过10万元；如有确实需要购买2台套以上同品目机械，且经核查属实，可由购机者本人提出申请，报县购机补贴领导小组审批。
          四、补贴资金兑付。县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时限要求对补贴相关申请资料进行形式审核，组织核验重点机具，做到“见机、见人、见发票”。核验人员要严格执行三对照：一是对照机具合格证是否与机具标注的铭牌相符；二是对照机具发票是否与机具相符；三是对照申请人是否与购机人档案相符。严格执行“谁核验、谁签字、谁负责”的工作责任追究制。经核查无误，才由财政部门分期分批向符合要求的购机者发放补贴资金。对安装类、设施类或安全风险较高类补贴机具，可在生产应用一段时期后兑付补贴资金。
          明确县农业农村部门在受理购机者补贴申请后，应于28个工作日（不含公示时间）内完成形式审核，并送县财政部门；县财政部门根据县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的材料依据，对符合要求的于21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的方式兑付资金，对不符合要求的应原渠道退回并由农机化主管部门通知购机者。因资金不足需要延期兑付的，应告知购机者，并及时与同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向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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